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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2年第二季度荣获“红旗窗口”、“服务之星”、“共产党员先锋岗”“优化营商环境先进个人”荣誉称号的通知
各窗口单位：
砀山县数据资源管理局（县政务服务管理局）考核小组对中心大厅办事窗口和工作人员第二季度的业务办理、服务态度、服务质量、出勤考勤、安康码应用和群众满意度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评，根据考评结果，经局办公会议研究同意并经公示无异议，决定授予不动产登记中心、交通运输局、林业局、住房公积金、税务局“红旗窗口”荣誉称号；决定授予袁雷（人社局窗口）、路璐（房产管理中心窗口）、秦展（公安局窗口）、李素英（卫生健康委员会）、孙瑜培（税务局窗口）五人“服务之星”荣誉称号；决定授予刘宏娅（不动产窗口）、时晶晶（公安局窗口）、孙李华（税务局窗口）、韩清华（烟草局窗口）四人为“共产党员先锋岗”荣誉称号;决定授予蒋冰（市场局窗口）、朱启明（不动产窗口）、林凤英（房产管理中心窗口）、胡晖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四人为“优化营商环境先进个人”荣誉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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